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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 東 威 高 集 團 醫 用 高 分 子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6）

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Wellford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Wellford同意以總代價312,283,973.44美元
（相等於約2,420,800,000港元）出售銷售股份。

由於四項相關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但少於25%，故根據上
市規則第14章，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Wellford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Wellford同意以總代價312,283,973.44美元（相
等於約2,420,800,000港元）出售銷售股份。本公司作為擔保人承諾，確保Wellford於到
期時真誠履行其於買賣協議項下或據此承擔之所有責任。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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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訂約方： 賣方 ： Wellford

擔保人 ： 本公司

買方 ： CB Medical Holdings Limited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
公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的第三方。

將予出售的資產及購買價

Wellford同意根據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向買方出售銷售股份，即其於柏盛的全部股
權。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銷售股份佔柏盛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1.7%（不含已發行的庫
存股份）。

總購買價312,283,973.44美元（相等於約2,420,800,000港元）乃經考慮柏盛的前景及未
來後，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每股銷售股份的購買價1.05新加坡元較每股柏盛股
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新交所所報的收市價0.94新加坡元溢價約11.7%。

總購買價312,283,973.44美元（相等於約2,420,800,000港元）將在完成日期以現金方式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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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完成出售銷售股份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或買方將於該日期前至少三個營業
日以書面通知Wellford之有關其他日期（不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進行。倘
買方向Wellford發出通知將完成延遲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或之前，則買方將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支付或促使支付予Wellford相當於購買價75%之款項（「按
金」）。按金將計入買方於完成時支付之購買價付款。倘完成未發生，則Wellford將按
金悉數退還予買方。

執行董事張華威先生及陳玉英女士（均為Wellford提名的柏盛現時董事）將於完成日
期辭任。

有關柏盛的資料

柏盛開發、製造及推廣創新的醫療設備，透過開創性的醫療技術不斷進行創新突破，
以改善患者的生活。柏盛於一九九零年創立，並於二零零五年在新交所主板上市。

柏盛及其附屬公司目前透過三個業務單元（「業務單元」）營運：心血管業務單元，包
括藥物洗脫支架BioMatrix™系列以及其藥物洗脫支架專利技術的特許權業務；心臟
診斷業務單元，包括新收購的Spectrum Dynamics LLC的資產，提供先進的醫療成像及
臨床解決方案以幫助介入心臟病學家為患者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案；及外周介入業
務單元，包括用於治療患者外周動脈疾病的藥物洗脫球囊。

柏盛及其附屬公司的業務遍及全球。柏盛的總部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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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柏盛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淨資產 1,247,959 1,117,667

收益 336,187 292,141

除稅前溢利 109,019 365,631

除稅後溢利 115,377 364,268

有關買方的資料

CB Medical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

有關本集團，威高國際及WELLFORD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及開發、生產及銷售一次性使用醫療器械。本集團擁有廣泛的產
品線，包括：1）耗材（輸液器、針頭、注射器、血袋、採血產品及其他耗材）；2）骨科材
料；及3）血液淨化耗材及設備。本集團擁有覆蓋全國的銷售網絡及廣泛的客戶群，包
括超過5,000家醫療機構，其中有超過3,000家醫院及超過410家血液中心。

威高國際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
司，並由本公司擁有100%權益。

Wellford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在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為有
限公司，並由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威高國際擁有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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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出售的原因

中國的營商環境競爭越來越激烈，並不斷變化及帶來新挑戰。董事會認為，本集團集
中精力做好其有控股股權的三個主要業務單元，即醫療耗材、血液淨化及骨科產品具
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可以保持本集團在一次性醫療器械領域的競爭優勢及領先
地位。於出售前，於柏盛的權益於本集團的賬目內入賬為「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於完
成出售後，本公司將不再持有柏盛的任何權益。因此，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出售其於
柏盛的權益，並將財務資源轉移至三個主要業務單元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董事會認為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出售應佔的虧損

待審核後，估計出售銷售股份對全面收益總額之影響為虧損約人民幣449,000,000元
（相等於約571,300,000港元）。該虧損指經於當中扣減於柏盛權益之賬面淨值（於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為數人民幣2,365,400,000元（相等於約3,009,500,000港元）後之
總代價約312,283,973.44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916,400,000元，約2,420,800,000港元）
之差額。

所得款項用途

預期出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將會用於本集團的三個主要業務單元，即醫療耗材、血液淨
化及骨科產品的業務發展，以及作為本集團的一般運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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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由於四項相關的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但少於25%，故根據上
市規則第14章，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釋義

「柏盛」 指 柏盛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並在新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
市

「完成日期」 指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或買方將於該日期前至少三
個營業日以書面通知Wellford之有關其他日期（將不遲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
及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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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指 CB Medical Holdings Limited

「購買價」 指 銷售股份之總代價312,283,973.44美元（相等於約
2,420,800,000港元）

「買賣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擔保人）、Wellford（作為賣方）與買方就
銷售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訂立的買賣協
議

「銷售股份」 指 370,000,000股每股面值1/150美分的柏盛普通股

「新交所」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威高國際」 指 威高國際醫療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日在
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Wellford」 指 Wellford Capital Limited，一家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由威高國
際擁有100%權益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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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元，新加坡法定貨幣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內，所有人民幣金額乃按人民幣1元兌1.2723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美元乃
按1美元兌7.7518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及美元乃按1美元兌人民幣6.1366元的匯率
換算為人民幣。匯率僅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應該或可以按照前述匯
率或任何其他匯率轉換的聲明。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學利

中國山東省威海市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

張華威先生（執行董事）
王毅先生（執行董事）
弓劍波先生（執行董事）
夏列波先生（執行董事）
陳學利先生（非執行董事）
周淑華女士（非執行董事）
盧偉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家淼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付明仲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錦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